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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中国文物象牙拍卖的建议 

2018 年 3 月 

 

一．中国象牙市场管理与执法的背景与成效 

 

象牙等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交易是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非法野生生物贸易是全球仅次

于毒品、军火和人口贩卖的第四大跨国犯罪活动。这一犯罪不仅严重损害生态的可持续与

生物多样性，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刑警组织更在其 2014 年的环境犯罪评估中指出，环境

犯罪还无形中支持了经济犯罪、军事及恐怖组织的活动，直接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安全与稳

定。此外，这类交易还滋长腐败和奢靡之风，败坏社会风气，为跨国洗钱提供便利，增加

金融风险。少部分象牙非法贸易商和消费者在非洲、东南亚的行为，更有损我国在这些地

区的长期投资发展战略与国家形象。 

当前，大象盗猎与非法象牙交易严重威胁了非洲象的生存。非洲象野外种群数量已在

30 年内下降了 60%以上，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 130 万头下降到现在的约 47 万头。据

CITES 秘书处估计，仅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就分别有约 2.5 万头和 2.2 万头非洲象因象

牙而遭到猎杀。因盗猎造成的非洲象死亡率分别达到 7.97%和 7.44%，超过了种群的自

然增长率。日益严重的盗猎趋势如果不能被及时遏制，非洲大象将在未来 50 年内绝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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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全球完善解决象牙问题不仅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策略，也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生态

治理，展示国家形象，并推动依法治国的良好机遇。“十三五”规划提出，绿色发展是当

前我国主要发展理念之一。中国不仅将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更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

新贡献。“十三五”规划及林业部门相关发展战略中均将“打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非

法交易”列为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我国已在象牙问题上开展了大量积极工作。2014 年，继加蓬、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之

后，我国国家林业局会同海关总署公开销毁了 6.1 吨罚没的走私象牙库存，向全世界展示

了中国政府坚决打击象牙走私和非法贸易、保护濒危物种的决心。2013 年到 2015 年我

国政府还联合美国、非洲和亚洲的 20 多个国家开展了合作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

“眼镜蛇行动”、“眼镜蛇 II 号行动”、 “眼镜蛇 III 号行动”，并在国内组织开展多次

执法专项行动，保持打击濒危物种走私的高压态势。2015 年我国在北京再次销毁 662 千

克象牙，并颁布了为期 1 年的禁令，禁止了非洲象牙雕刻品和狩猎纪念品的进口。2016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下文简

称“通知”），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分两批完全关闭了国内的合法商业性象牙及制

品的加工与经销点。 

这些行动，尤其是国内商业性象牙市场的关闭，彰显了我国政府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

易的坚定立场与态度，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推动了我国相关国际政策和战略的

制定与实施，并为美国、日本、英国及欧洲国家在象牙政策的推进上起到了积极的垂范作

用。 

二．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文物象牙管理政策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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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商业性象牙交易关闭后，为更好的传承牙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的通知中，除积极引导象牙雕刻技艺转型外，国家也着重强调了严格管理合法收

藏的象牙及制品的重要性。通知提到：“禁止在市场摆卖或通过网络等渠道交易象牙及制

品。对来源合法的象牙及制品，可依法加载专用标识后在博物馆、美术馆等非销售性场所

开展陈列、展览等活动，也可依法运输、赠与或继承；对来源合法、经专业鉴定机构确认

的象牙文物，依法定程序获得行政许可后，可在严格监管下拍卖，发挥其文化价值。” 

对文物象牙的规定表明了我国对文物、文化的重视，但也在事实上留下了有待进一步

厘清的政策空间，包括对象牙文物的界定，对鉴定机构的认定，相关行政许可审批程序的

制定，以及拍卖流程中的监管等等。这些问题如不予以明确，不仅不利于对消费者、文物

收藏者的正确引导和对文物象牙的完善管理，而且有可能为非法象牙从国际、国内渠道流

入市场提供可趁之机，增加后期执法、管理成本，并使我国政府在象牙问题上已付出的巨

大努力遭到曲解和损害。 

三．具体研究建议 

     

    为了帮助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和环境外交得以更好的推进，建议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国

家文化部及文物局等相关部门配合国内象牙贸易禁令的实施，明文规定文物象牙拍卖的相

关规定与流程，公示指定鉴定机构名单，在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也加强行业内的自律和

社会的监督。具体建议如下： 

1. 明确规定“文物象牙”的年代标准 



   
4 

文物鉴定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对年代的判定，这也是文物象牙区别与一般古

董象牙的重要判定标准之一。对于象牙制品，根据我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规定：

“时代明确，在雕刻艺术史上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反映民族工艺特点和工艺发展史

的；各个时期著名工匠或艺术家所作及历史悠久的象牙制品，被列为一级文物。”，

但在公开可考的相关规定与资料中，并没有明确指明具体哪个年代之前的符合上述描

述的象牙制品可被定义为“文物象牙”。目前国家林业局与文物部门商定的“100 年

前”，这一时间，从文物象牙拍卖管理上考量，是有利于文物保护与国际间的文物交

流的，也是如美国等国家也采用的年代界定标准，统一的标准也利于国际间文物的流

转。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将这以文物象牙的年代界定以部门规定的形式予以书面明确，

并在该规定中明确该文物象牙制品的送拍人有责任提供该拍品的相关年代证明材料。 

2. 重新核准官方与民间收藏鉴定人对文物象牙的鉴定资质 

根据设立主体和服务对象不同，我国文物鉴定人可分为官方文物鉴定人和民间文

物鉴定人。官方文物鉴定人主要包括文物出境鉴定审核机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地方各级文物鉴定站等，这类鉴定机构有专门的行政法规与规章规定，初步构建起官

方文物鉴定人权责制度的轮廓。但官方鉴定机构仅限于文博系统内部，不面向公众开

展鉴定活动。文物交易市场上对文物的评估定价主要依靠民间文物鉴定人，包括文物

拍卖企业的鉴定部门、文物鉴定机构中介或个人等。因为缺乏统一、具体的鉴定标准

与统一的评估鉴定行业准入门槛，鉴定结论的权威性主要依靠鉴定人的学术权威、社

会影响力。因为文物鉴定具有一定主观性，又缺乏鉴定人权责制度，鉴定人对鉴定结

论不负任何法律甚至道德上的责任，并且鉴定费用通常根据鉴定价格确定，导致文物

鉴定专家收取高额鉴定费后随意出具鉴定证书的现象时有出现。国家文物局在 2014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1/08/7499155_3014347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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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关于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天津市文物开发咨询服

务中心、黑龙江省龙博文物司法鉴定所、西泠印社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厦门市文物

鉴定中心、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广东省文物鉴定站、云南文博文物评估鉴定有限公

司等 7 家单位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工作，在规范民间鉴定市场上成效显著。鉴

于文物象牙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建议国家文物局仅允许官方或批准试点的几家鉴定机

构进行鉴定，并对社会予以公示。 

3. 缩小有资质的拍卖企业范围，并公示核准企业名单 

据国家文物局《文物拍卖企业信息表》显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全国共

有 453 家拍卖企业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但是，其中 38 家被暂停资质。也就是说目

前尚有 415 家拍卖企业可以进行文物拍卖。这些拍卖企业规模大小不等，如果都允许

进行文物象牙拍卖，会加剧监管的压力。建议文物部门借鉴国家林业局曾经施行的合

法象牙企业列表公示管理办法，因为文物象牙的珍稀性，避免小拍卖行可能有的不规

范经营行为，文物部门仅核准少量具规模的拍卖企业拍卖文物象牙，且把经文物局与

国家林业局核准的拍卖企业以公告的形式予以公示，以便于企业的自律和社会监督。 

4. 加强对海外回流文物象牙的监管 

目前流失文物的回流，90%依靠回购，由个人或机构参与国际市场的商业拍卖，

将文物买回来。象牙文物是回流文物的品类之一。但过往市场研究显示，也存在有年

代较短、文化价值较低的古董象牙自境外流入中国市场销售。涉及跨境象牙制品运输

与贸易，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及海关等执法部门进行更精细化的管理与执法。因此在回

流古董象牙准入时，我国相关部门需要出台具体的规定来有效区分古董与文物象牙，

仅对符合国家规定的文物象牙允许回流。并通过证书管理等方法，对海外文物象牙的

http://www.sach.gov.cn/art/2014/11/20/art_1327_114674.html
http://www.sach.gov.cn/art/2017/1/20/art_1872_136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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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予以管理。同时，我国也需要加强国际间统一文物象牙拍卖标准的倡导，以避免

非法古董象牙或假文物象牙的流入。 

5. 制定、公示文物象牙拍卖流程 

较一般文物而言，文物象牙涉及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范畴，在流通中，也需要国

家林业主管部门的审批，且如上边三点建议中所提及的，对于文物象牙年代的规定，

鉴定与拍卖机构的核准等，也需要更为慎重和明确的规定。为了避免不法分子和不规

范的鉴定、拍卖机构把我国相关部门未核准的一般古董象牙制品，甚至是新象牙做旧

的非法制品混入文物象牙拍卖市场，建议我国的文物部门和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出台

相应的文物象牙拍卖管理规定，对拍卖流程予以公示，以便于相关核准企业与机构执

行。 

6. 开展文物象牙相关的行业与公众宣传教育活动 

随着文物象牙管理相关制度的完善，国家应鼓励政府相关部门会同相关行业协会

及社会团体大力开展文物象牙拍卖的法律、法规知识普及活动，以杜绝非法象牙拍

卖、交易及流转。  

7. 加大市场监管与查处力度 

通过对鉴定、拍卖市场的监管，最大可能的规范经营，在有效保护文物象牙的同

时，对国内非法象牙及制品交易予以坚决的打击。 


